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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 4 次 

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議程 

一、時間：114 年 7 月 2 日（三）上午 9：00 

二、地點：2 樓會議室 

三、參加人員： 

   （一）當然委員：方芳蘭校長、龍玉珊主任、吳秉儒主任、王志浩主任、陳威宇

主任、賴柔均組長 

   （二）推選委員： 

1.學年代表：一年級代表許琦珮老師、二年級代表孫郁純老師、三年級代 

表蘇慧琪老師、四年級代表朱宇捷老師、五年級代表郭柏均 

老師、六年級代表周運廷老師 

2.領域代表：楊俊偉老師(國語)、簡亦怡老師(數學)、黃俐綾老師(英文)、 

3.特教班代表：盧加芸老師 

         4.教師會代表：鄭仁寬老師 

5.家長代表：王俊傑委員、黃治富委員、陳曉萱委員 

四、報告事項： 

     （一）報告 113學年度第 3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事項。 

議題一：審議 114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-彈性學習課程。 

決議：1.請各學年依照校訂課程架構規劃與執行。 

2.各學年得因應教學需求與時事議題調整教學指導內容。 

執行情形：已依限上傳精進網供北市課程委員審議，審議意見修正後說明。 

 

議題二：審議 114學年度教科書版本。 

決議：有關 114學年度教科書版本乙節，依學年、領域選書結果無異議通

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。 

     （二）114學年度第 1學期共同課程規劃表、週三教師研習規劃。 

 

五、 討論議題： 

議題一：113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實施成效調查情形。 

說明：有關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實施家長回饋已於 114年 6月 9日-18

日由家長會協助轉家長群組填報，統計結果將於會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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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電子檔置於 NAS/跨處室專區供同仁參閱，並請同仁參酌家長反

映建議事項納入課程教學計畫。 

 

議題二：審議 114學年度簡明重要行事曆。 

說明：重要行事曆如附件。 

決議：重要行事曆依規畫通過，公告於網頁行事曆中，並因應時事滾動修

正。 

 

議題三：審議本校 114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。(請參閱電子檔) 

說明： 

1. 本案內有關彈性課程：潭美普立茲、國際文化、智探思維、文思飛揚及

數碼寶貝課程於前案完成討論通過。 

2. 本次審議各領域部定課程、特殊教育課程。 

3. 有關本校 114 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依今日課發會決議事項賡續進

行修正，俾於 114年 7月 8日完成上傳。 

決議： 

1. 通過，並授權教務處上傳本校 114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俾於港湖區

第 8群組進行報告與審議。 

2. 依審查委員建議修正俾後續群組報局核備事宜。 

 

議題四：審議有關各學年提供 114學年度作文、書法教學規劃相關資料。 

說明： 

1. 為持續建構本校作文架構與豐富指導內容，請各年級參酌歷年指導資料

擬定 114學年度作文規劃。 

2. 中高年級每學期安排書法課程 10 節（可採融入領域或進行跨領域統整

設計），推動書法教育鑑賞、習寫與歷史文化等。  

3. 有關校訂彈性課程、作文課程與書法課程，請各學年代表說明 113學年

度第 2學期學習成果及 114學年度教學規劃。(5-10分鐘) 

決議： 

1. 修正後通過，請各學年再行檢視修正各學年之間銜接延伸與關聯性。 

2. 各學年得因應教學需求與時事議題調整作文教學指導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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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五：審議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美勞材料及學生簿本。 

說明： 

1. 選用低年級「生活領域」及中高年級「藝術領域」教學材料時，請依下

列說明辦理。 

① 上開課程領域教材(如美勞材料等)，各校應本於教學專業，經由

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討論，或諮詢專長教師後，提課程發展委員會

審查後選用。 

② 各式教學材料如為方便取得者，如蠟筆、圖畫紙等，可由學生自

行準備，如基於服務學、家長由學校代辦，亦應符合政府採購法

相關規定，相關產品需以安全、環保為原則且符合 CNS國家規定，

以確保學生使用安全。另除特殊教學需求，應避免購買半成品材

料包做為教材，宜選用能提供學生創造力及想像力之發展與表現

之教學材料。 

2. 一至六年級學生學用品（如簿本、桌墊、檔案夾等）彙整表如電子檔資

料。 

決議： 

1. 通過，如有剩餘未使用材料請於期末發還，規劃於寒暑期作業及下學期

課堂中運用。 

2. 有關學生學用品（簿本、桌墊、檔案夾）等乙節，俟各學年討論統一購

置規格，賡續辦理採購事宜。 

 

議題六：審議本校 11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。 

         說明： 

1.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資源實施要點

第四點，各校訂定之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除應經學校性別平

等教育委員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外，亦應於期初公告

各校網站專區，俾供家長瞭解及親師共學。另學校邀請校外人士或團

體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或相關宣導活動，宜規劃開放家長、教師觀

課措施及提早告知觀課日期，以利親師溝通。 

2.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資源實施要點

第 3點說明審查原則： 

① 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意旨。 

② 符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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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課程之核心素養、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。 

③ 符合學生身心與認知發展階段。 

         決議：1.無異議通過，請儘速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性平專區，俾供家長瞭

解及親師共學。 

               2.授權教學者因應教學實際狀況調整，如有調整需於下次課發會補

充說明與追認。 

 

 
 

六、 臨時動議。 

 

七、 散會：上午 11 時 0 分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1140702潭美113學年度第4次課發會會議紀錄
	20250707121744125
	114自編教材審查表

